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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广东省关于大

力推进土地整治的决策部署，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

城乡统筹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建设具有集聚力、辐射力、引领力的

环北部湾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在《广东省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和《广东省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指导

下，编制《湛江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主要阐明全市土地整治战略，确定规划期内土地整治的

目标与任务，明确土地整治的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制定规划实施的

保障措施。《规划》是指导全市土地整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规范

有序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统筹安排各类土地整治资金

的重要依据。 

《规划》基期年为 2015 年，规划期为 2016 至 2020 年，目标年

为 2020年。规划范围涵盖湛江市辖区内全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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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与形势 

第一节 基本情况 

湛江市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西南部，东经 109°40′—

110°58′，北纬 20°13′—21°57′，包括整个雷州半岛及半岛北

部的一部分。东濒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西临北部湾，

背靠大西南。全市土地总面积 1.32万平方公里，建成区 242.82平方

公里，海岸线 2023.6 公里。行政区划范围包括赤坎区、霞山区、坡

头区、麻章区、开发区（含东海）、徐闻县、遂溪县、雷州市、廉江

市、吴川市。全市共有 82个镇，2个乡，37个街道办事处，1500个

村民委员会，299个社区居委会。 

2015 年末，湛江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2380.0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52.56亿元，增长 3.6%，对

GDP增长贡献率 6.8%；第二产业增加值 907.84亿元，增长 9.7%，对

GDP增长贡献率 48.9%；第三产业增加值 1019.62亿元，增长 9.1%，

对 GDP增长贡献率 44.3%。三次产业结构 19.0∶38.2∶42.8。全市人

均 GDP达 3.29万元，增长 7.9%。 

2015 年，湛江市户籍总人口 822.96 万人；常住人口 724.14 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 295.01万人，乡村人口 429.13万人。人口自然增

长率 8.7‰。 

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结构 

2015年，湛江市土地总面积为 1326258.70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467592.1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5.26%；园地面积 148701.44公顷，



 

 
3 

占土地总面积的 11.21%；林地面积 299137.7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22.56%；草地面积 11482.9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87%；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面积 148699.0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21%；交通

运输用地面积 30304.0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8%；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面积 208978.8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5.76%；其他土地

面积 11362.6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86%。土地利用结构详见附

表一。 

二、土地利用主要特点及问题 

（一）土地利用率高，各区域土地利用的重点各异 

湛江市已利用土地包括农用地及建设用地，面积为 1202796.95

公顷，未利用地包括水域及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123461.75，土地

利用率达 90.69%。各区域土地利用的重点各异，其中赤坎区、霞山

区作为湛江市的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方向以建设用地为主；坡头区、

麻章区部分为湛江市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增长较快，但土地利用

仍以农用地为主；遂溪县、徐闻县、廉江市、雷州市、吴川市以农

用地为主。 

（二）耕地数量有所提升 

从 2010 年到 2015 年，耕地面积从 445282.78 公顷上升到

467592.11公顷，耕地数量有所提升。原因在于“十二五”期间，湛

江市通过开展园地山坡地开发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宜耕

后备资源开发等项目补充了耕地，且各地对于耕地保护的意识也逐

步加强，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三）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 

全市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37222.96 公顷，其中农村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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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为 87532.44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63.79%，人

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远高于人均城镇用地。农村建设用地集约节约性

不高，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不尽合理，并且农村居民点用地大多缺乏

统一规划，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湛江市在未来规划期间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潜力较大。 

（四）土地利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2015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16.14 亿元，地均地区生产

总值约为 17.46 万元/公顷，远低于 2015 年广东省地均地区生产总

值 40.51 万元/公顷，土地利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节 上轮土地整治规划实施成效 

一、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 

2015 年，湛江市耕地面积 508961.73 公顷（含可调整地类

41369.62 公顷），比《广东省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确定的 418814 公顷耕地保有量多 90147.73 公顷，规划期间较

好的完成了耕地保护任务。“十二五”期间，湛江市本地补充耕地面

积共计 18902.67 公顷，显著增加了有效耕地面积，同时提高了耕地

粮食生产能力，有效地保护了耕地。 

二、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 

2012-2015年，全市共建设 34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总面积

156913.33公顷（235.37万亩），顺利完成了上一轮的规划指标。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农田灌溉用水的利用率和保证率，保证了

农作物的增产增收，有效地保证了粮食产能。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完

善项目区农田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项

目完成后，保证了灌溉用水，改善了作物种植环境，提高了粮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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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二是项目实施后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三是项目建设时沟渠、道

路统一规划，全部配套，土渠变三面光渠，灌排方便，耕种条件得到

了改善。四是项目区内田块得到有效整合和平整，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三、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布局，拓展建设用地空间 

“十二五”期间，全市开展城乡增减挂钩项目 269.54 公顷，对

农村散乱、废弃、闲置的建设用地进行整理，盘活了部分闲置的农村

建设用地，同时将农村节约的土地安排用于城镇建设，优化了城乡用

地结构和布局。 

全市新增实施“三旧”改造项目 1387.54公顷，对部分现状低效

用地进行开发再利用，实现了局部地区的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拓展

了城市发展空间，也为湛江带来了无限商机。如今“三旧”改造已成

为湛江市招商引资的新平台，城市建设的新亮点。在实施“三旧”改

造过程中，旧厂区“退二进三”改造为城市增添了许多靓丽风景线，

部分工业企业投资商牢牢抓住“三旧”改造机遇，纷纷进行“腾笼换

鸟”，实施企业异地改造，有效推动节约、集约土地使用，弥补和完

善城市功能的缺失。 

四、加大土地复垦力度，改善生态环境 

“十二五”期间，全市共批准土地复垦方案 4个，复垦面积 58.69

公顷。规划期间，通过对损毁土地重新开垦利用，解决了采掘、建材

等工矿企业与农、林、牧、渔业争地的矛盾、防止了环境污染、恢复

了生态平衡。同时，有效增加林地，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增加了农业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通过采矿用地、损毁土地复垦，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 

五、积累部分有益经验，完善土地整治工作机制 

“十二五”期间，全市对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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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国土、农业和

财政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制已基本形成，项目立项、规划、设计、

实施、竣工验收等各环节的工作指引逐步明确，为“十三五”土地整

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上轮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 

一、需进一步注重耕地提升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

对于提高耕地等级和提升土壤质量等均有具体规定。但由于资金原本

不足，从项目实施工程情况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以田间道路工

程、灌溉排水工程为主，且一般根据上级下达资金情况来进行工程设

计和预算，未能充分考虑项目区的现状和建设需求。再加上提高耕地

等级和土壤质量的工程耗资大、见效慢，鲜有提高耕地等级或提升土

壤质量的考虑。 

二、侧重于农用地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相对较少 

“十二五”期间所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主要为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开垦在后期也较少开展。建设用地整理也主要为“三旧”改造，

由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涉及房屋拆迁，指标置换，群众权益协调

难，实施难度较大，资金投入较多，且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由于政府

财力有限，投资开发公司的融资能力不高，因此这类项目相对较少，

不利于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加快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存在较大难度。 

三、项目实施环节多，资料繁琐，审批时间长 

湛江市“十二五”期间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

土地开发补充耕地、“三旧”改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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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等类型，但大部分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周期都较长，从立项到竣工的

平均周期为2-3年。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任务量约占全省任务量的六分之一，建设任务量大，涉及面广，群众

关注度高，时间要求紧，责任重大，项目勘测、建设方案和预算编制、

施工和验收等各项程序多，并涉及预结算审核和多项招投标工作，所

需时间较长。且受农作物种植和施工期天气影响，项目施工期往往被

压缩，因赶工或施工单位问题而导致工程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同时，

需组卷的相关资料过于繁琐，设计、实施、县级初验、市级工程复核、

市级竣工验收、核发确认函等环节所需要的资料都极为繁琐，涉及项

目的文件10多个，资料50多种。审批验收涉及国土规划、农业、财政

等多个部门，项目审批验收时间长，直接影响土地整治规划的实施。

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项目从听证、征求意见、评审、到市

级内业审查、实地踏勘、或到省级审查、实地踏勘、核发批复等等环

节需要1-2年时间，周期较长，部分项目区实地情况或农民意愿、补

偿要求等已发生变化，导致项目实施难度大，这些都需要在实施模式

上进行持续创新。 

四、资金压力大，后期管护不到位 

现行规划中的土地整治项目，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等，从旧房拆迁、土地平整到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

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资金，但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投入，资金压力大。

例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由于建设资金标准偏低，投入资金不足，很多

需要建设的路、沟、闸和桥等未能建设，不能充分满足项目区实际需

要和群众的愿望。部分群众对此不理解，一旦不满足要求就阻碍施工，

影响工程进度。而且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TD/T1033-2012）

和国土资源部制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项目移交后，后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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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但由于土地均已承包到户，又缺乏可操

作的管控制度，许多建设项目的后期管护无人问津。且湛江属于沿海

城市，受台风气候影响，地质灾害频发，部分高标准农田的排灌设施

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后，及时修复甚难。 

五、群众工作协调难、利益难以保障 

针对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各地普遍存在“建新不拆旧”

的习俗，农民在建成新房以后，以 “祖上遗产” 等为由，拒绝拆旧

房，一户多宅等问题难以解决。有的农民已在城镇买房置业，但仍保

留着农村宅基地及住房。 

群众利益难以有效保障。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目前对农村建设

用地复垦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往往补偿达不到村集体和农户的预期

值，导致宅基地退出动力不足。 

六、公众参与机制有待完善 

现行规划实施期间，大量土地整治项目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

进。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工作任务而开展土地整治，往往忽视了公众

需求，部分项目的公众参与不足，政府在前期缺乏与群众进行有效的

沟通，导致群众对该项工作不理解和排斥，部分公众参与仅局限于其

中的设计环节，使得工程建设未能更好地贴近群众需求，部分项目区

为使用资金而安排工程，导致工程建设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户需求，部

分灌排工程设计、施工未能与实地情况有效衔接，导致排水困难或雨

洪倒灌等情况。公众没有实质性地参与项目区的选址、规划设计方案

的确定、施工和验收的组织、工程后期的管护等全过程，致使原本利

国利民的工程效用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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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土地整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改进管理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通

知》（国土资规〔2017〕13 号），要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建立

以数量为基础、产能为核心的占补新机制，通过“算大账”的方式，

落实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促进耕地数量、质量和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转变补充耕地方式，着力通

过土地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补充耕地，严格控制成片未利用地开发，

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十三五”期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

不只是提升耕地质量，同时应该注重提高耕地数量，确保耕地占补平

衡落实到位，严守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广东省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

署，下发了《广东省全面推进拆旧复垦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试

行）》，提出要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总体目标全面推进拆旧复

垦，力争在十年内全面完成全省农村旧住宅、废弃宅基地、空心村等

闲置建设用地的拆旧复垦，促进扶贫开发和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解决

农村建设用地闲置等问题。因此，“十三五”期间，应积极开展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助推全省建设美丽乡村，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三、切实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土地整治要贯彻“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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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

试点。湛江市要充分集成整合资金政策，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

推动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开展损毁土地复垦，加强土地生态建设

和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六节 土地整治潜力 

一、农用地整理潜力 

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潜力面积共 221077.93公顷，主要分布在

雷州市的北和镇、纪家镇、客路镇、雷高镇、龙门镇、调风镇、英利

镇，麻章区的麻章镇，遂溪县的北坡镇、城月镇、广前公司、界炮镇、

岭北镇、遂城镇、乌塘镇、杨柑镇、洋青镇、徐闻县的曲界镇、下桥

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平均可提高耕地质量等级为 0.97。 

全市垦造水田潜力总面积 27681.53 公顷，主要分布在雷州市的

纪家镇、客路镇，廉江市的河唇镇、良垌镇、青平镇，徐闻县的龙塘

镇。 

全市农用地整理潜力 238837.29公顷，主要分布在雷州市的纪家

镇、客路镇、龙门镇、调风镇、英利镇，廉江市的良垌镇、青平镇，

遂溪县的北坡镇、广前公司，徐闻县的曲界镇、下桥镇。 

二、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湛江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总规模为 12917.01 公顷，主要分

布在廉江市的横山镇、良垌镇、青平镇、石城镇、石颈镇、营仔镇，

吴川市的黄坡镇、塘缀镇、振文镇，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民安镇。 

湛江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潜力 4729.02公顷，主要分布在赤坎

区的南桥街道，麻章区的麻章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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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复垦潜力 

湛江市土地复垦潜力总规模为 1815.06公顷，主要分布在湛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民安镇，雷州市的龙门镇、唐家镇，廉江市的塘蓬镇、

营仔镇，麻章区的麻章镇，霞山区的海头街道。 

四、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为 11196.75 公顷，主要分布在雷州

市的龙门镇、调风镇，吴川市的黄坡镇，徐闻县的南山镇、曲界镇、

下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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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原则与目标 

第一节 规划原则 

——坚守耕地红线原则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控制非农建设占用和保证有效耕

地面积为基础，以提高耕地质量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以

充分发挥耕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功能为目的，稳定耕地数量，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及整备区，大力推进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确保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顺利完

成。 

——促进城乡统筹原则 

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统筹安排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活动，调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布局，促进新

型城镇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坚持维护群众权益原则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保障

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切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民的合法权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保证农民共享工业化、城

镇化发展成果。 

——突出区域特点原则 

紧密结合湛江市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和实际情况，宏观上突

出体现统筹城乡发展和土地整治运行机制创新；微观上统筹考虑湛江

市整体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自然生态环境状况和土地利用特点，

因地制宜制定土地整治目标和任务，确定分区整治重点方向，增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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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可操作性。 

——坚持绿色发展原则 

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山水

林田湖综合整治，加强农田生态建设和保护，发挥农田生态服务功能；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 规划目标 

一、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数量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完善田间基础设施，

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

生态景观，提高耕地质量，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到 2020 年，全市建

设高标准农田不少于 191.57万亩，力争实现 269.27万亩。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努力补充优质耕地，全面加强耕地

质量建设，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管护的统一。到 2020 年，全

市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3.22万亩。垦造水田面积 6.18万亩，其中兑现

承诺改造水田面积 1.19万亩，新垦造水田面积 4.99万亩。 

二、提高建设用地集约节约性，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

展 

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通过建设用地整理，改变农村生产、

生活环境，努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现代化生态宜居型新农村；通过城乡统筹建设，推进农业产

业化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破解工业用地瓶颈，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

农村居民点和城镇土地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到 2020 年，全市开

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0.36万亩，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1.33万亩，推

进农村乡土风貌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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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湛江市 2016-2020年土地整治规划指标 

指  标 
规划目标 指标 

属性 公顷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127713.33 191.57 约束性 

垦造水田规模 4124.87 6.18 预期性 

兑现承诺改造水田规模 796.54 1.19 约束性 

新垦造水田规模 3328.33 4.99 预期性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总量 2146.67 3.22 约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240.00 0.36 预期性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 886.67 1.33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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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整治分区 

第一节 中心城市优化升级区 

一、分区范围 

包括赤坎区、霞山区、坡头区、麻章区、湛江市南三岛滨海旅游

示范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遂溪县遂城镇、黄略镇。区内地势平

坦，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其中市辖区是湛江市核心城市功能区，是全

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本区土地总面积约 211497.91公顷，

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5.95%。本区城镇用地比重大，存在大量的“三

旧”用地，亟需改造升级。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本区土地整治方向以建设用地整理为主。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稳

定、强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分段规

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快推进“三旧”和棚户区改造，实施集中成

片的旧城更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优化各业用地配置，合理确定建

设用地规模，突出建设用地内涵挖潜，保障对地区经济发展带动效应

强的产业和项目的用地。加强历史建筑、传统村落保护，优化提升“一

湾两岸”城市景观，打造富有生态型海湾城市风貌的“生活街道”、

“活力街区”、“历史街区”、“文化街区”。 

第二节 东部综合整治区 

一、分区范围 

包括吴川市全域，土地总面积 87010.09 公顷，占全市 6.56%。

区内大部分属于鉴江下游冲积平原和半平原，农、林、牧、副、渔全

面发展，同赤坎区、霞山区、坡头区、麻章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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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划入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北部湾部分。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本区内以土地综合整治为方向，重点推进农用地整理和建设用地

整理。将增减挂钩融入土地整治平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统筹推

进田水路林村城综合整治，适度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垦造水田，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布局，促进美丽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第三节 北部生态保护发展区 

一、分区范围 

该区位于湛江市北部，即廉江市，土地面积 286743.72公顷，占

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21.62%。本区地势南低北高，北部以丘陵为主、

中部为低丘、台地，南部则以台地及海积平原为主，地类多样，资源

丰富，生态条件好，且矿产资源丰富。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该区的土地整治方向是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积极发展林业（水源

涵养林区），推进土地复垦和农村土地整治，加大对矿产资源开采损

毁土地的复垦力度，同时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

在保证生态友好的前提下，构建农业、林业、环境、生态村镇为一体

的区域发展模式。 

第四节 中南部农用地整治区 

一、分区范围 

中部部分包括遂溪县（遂城镇、黄略镇除外）；南部部分包括徐

闻县，雷州市。该区多为平缓台地，农用地规模较为广泛且集中，是

湛江市主要的粮食、热带作物、林业、养殖业基地及种植业商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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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生态发展区域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该区土地面积

741048.94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55.87%。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该区的土地整治方向主要为农用地整治，积极对农业资源进行整

合，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改善农业生产环境，重点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发展具有沿海及热带特色的高效生态农业，提升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质量。合理适度开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提高土地

利用率。同时，凭借东部沿海特殊位置及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

游业。逐步建成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的生态农业经济区，实

现该区的农业、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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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用地整理 

第一节 湛江市耕地现状分析 

一、现状耕地地类及数量情况 

根据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湛江市耕地（含可调整地

类）面积 508961.73公顷，其中水田面积 190775.16公顷，占耕地面

积的 37.48%，水浇地面积 12070.80 公顷，占耕地面积的 2.37%；旱

地面积 264746.15 公顷，占耕地面积的 52.02%；可调整地类面积

41369.62公顷，占耕地面积的 8.13%。耕地分布最大的是雷州市，面

积为 161921.88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31.77%，其次是遂溪县，面

积为 101186.75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19.85%。 

二、现状耕地质量情况 

根据湛江市 2015 年度耕地质量更新评价结果，湛江市现状耕地

国家利用等以 5等和 6等地为主，5等地面积 177654.41公顷，占耕

地总面积的 34.89%；6 等地面积 164689.59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32.35%。 

第二节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根据上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结合《湛江市发展改革局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国土资源局 湛江市水务局 湛江市农业局关于

印发湛江市“十三五”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计划的通知》（湛发改农

〔2017〕636号）下达到县（市、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并结

合实地情况及政府意愿，确定湛江市“十三五”期间高标准农田建设

确保规模为 191.57万亩，力争规模为 269.27万亩。将高标准农田建



 

 
19 

设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同时，细化各县（市、区）高标准农

田建设年度实施计划，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具体分解情况详见

附表二。 

二、优化永久基本农田结构布局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调整优化农田

结构布局，形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的永久基本农田格局。湛江市高

标准农田建设多集中分布于平原地带及河谷盆地等较为平坦的地区，

主要集中分布于湛江市中部的雷州市、遂溪县，北部的廉江市及南部

的徐闻县，东部的吴川市。雷州市、徐闻县及遂溪县应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主，建成规模成片的高标准农田，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廉

江市、吴川市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引导农民适

度集中居住，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 

三、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 

第一，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体系，完善高标准农田管理制度，

在项目立项、设计和预算编审、实施、验收和资金管理各个环节中，

进行统一的管理制度，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强监管。 

第二，加强组织领导，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落实到各级政府，

明确各责任主体的职责。 

第三，保证专项资金的投入，除了国家及省对永久基本农田建设

的资金投入以外，有效利用土地出让平均收益中用于农业开发部分的

资金，引导和聚合社会资金，共同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落实后

期管护经费。 

第四，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各责任主体、农民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后期管护的认识，增强其对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后期管护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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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先，广泛听取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

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满足群众最实际的需要。 

第三节 切实加强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建设 

一、科学合理补充耕地 

推进农用地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

合理有序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规划至 2020年，湛江市通过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 2146.67公顷。 

二、科学实施耕地改造工程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和兑现承诺

工作。结合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要求，到 2020年，湛江市垦造水田

4124.87公顷，其中兑现承诺改造水田面积 796.54公顷，新垦造水

田面积为 3328.33公顷，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占补平衡。 

三、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规划期间，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通过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着力提升耕地质量。城镇化地区、生态敏感区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分别以污染防治和水土流失防治为主，着力提升耕地环境质量；生产

条件好、自然承载力高的区域，其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以土壤环境和

耕作条件改善为主，着力提升区域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利用等别。

积极开展建设占用耕地实施耕作层剥离再利用，保证全域耕地质量不

下降。 

第四节 推进其他农用地整理 

一、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坚持保护生态、农地农用，合理配置其他农用地，促进优势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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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发展。整理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和非耕地，积极推进设施农业、休闲

农业建设。 

二、加强园地整理 

积极开展中低产园地整理，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促进园地集约利

用、规模生产，发展特色品种、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业，提高园地综

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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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用地整理 

第一节 大力推进“三旧”改造 

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全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整理，规划到

2020年，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面积为 886.67公顷。 

一、有序推进“旧城镇”改造 

重点做好基础设施落后、人居环境恶劣、畸零细碎或与城镇功能

定位不符区域的更新改造，挖掘用地潜力。注重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延续旧城区的历史文脉。避免大规模拆旧建

新对旧城风貌造成不利影响，尽可能保持原有的景观特征，保护地方

特色建筑和构成历史风貌的文物古迹。 

二、积极推进“旧厂房”改造 

加强工业用地使用监管，制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激励政策，推

广应用多层标准厂房，改善工业区配套设施以及环境景观，盘活土地

资产，提高工业用地经济密度，充分挖掘现有工业用地潜力。制定合

理的产业用地政策，积极发挥用地标准和价格手段的调控作用，淘汰

效益低、占地多、污染高的落后产能，促进改造区的产业更新升级。

探索建立工业园区建设和管理新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引导分散

企业向经认定的市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集中，促进集中布局、集约用

地。 

第二节 规范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一、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优化农村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引导农村居住向集镇、中心村

集中，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规范有序开展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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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并点工作。规划期内，共整理农村建设用地 240.00公顷。 

二、规范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政策平台，合理确定城镇建设用地增

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规模、范围、布局和建设时序，促进城乡协

调发展。 

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配置土地整治节余建设用地指标，显化土地

资产价值，提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城乡重大战略平台和

重点项目建设拓展用地空间。 

三、全面推进拆旧复垦 

编制村庄规划，通过拆旧复垦全市农村旧住宅、废弃宅基地、空

心村等闲置建设用地，将复垦腾退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以下简称复

垦指标）优先保障所在村建设需要后，节余部分以公开交易方式在省

内流转用于城镇建设。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总体目标全面推

进拆旧复垦，助推全省在十年内全面完成农村旧住宅、废弃宅基地、

空心村等闲置建设用地的拆旧复垦，促进扶贫开发和易地扶贫搬迁，

有效解决农村建设用地闲置等问题。 



 

 
24 

第六章 积极推进土地复垦和土地生态整治 

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加大损毁土地复垦力度，努力做到土地复垦与破坏数量平衡，全面实

现“不欠新账、快还旧账”的目标，保障土地可持续利用，改善土地

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一节 积极复垦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坚持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相结

合，利用经济和行政手段，编制科学合理的土地复垦方案，在生产工

艺、建设方案和后续土地复垦工作中要落实土地复垦各项要求。在条

件允许的地方，要优先复垦为耕地或其他农用地。规划期内，全面复

垦生产建设活动新损毁土地，及时复垦自然灾害损毁土地，重点落实

规划期内需复垦的国家审批建设项目损毁土地及生产类项目损毁土

地，争取实现“快还旧账”目标。 

对矿山开采造成的土地损毁，要求在损毁活动稳定或停止后 3 年

内完成复垦工作，对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新损毁土地，

要求在基础设施项目竣工验收前完成损毁土地复垦工作。 

第二节 及时复垦自然灾害损毁土地 

根据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复垦

灾毁土地，减少因自然灾害损毁而灭失的耕地数量。对于灾毁程度小

的，可由各镇（街）人民政府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土地承包者及

时开展土地复垦工作；对于灾毁程度大，实施难度大的自然灾毁耕地，

由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灾毁土地复垦

规划，按项目进行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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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展地质灾害易发区调查评价，查清山洪、泥石流、滑坡、崩

塌、地面塌陷等灾害隐患点的基本情况，结合工程、生物等措施，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恢复土地生态和土地利用功能。 

第三节 加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 

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技术标准，综合应用土地复垦先进工程技术和

生物化学措施，全面提升土地复垦的水平。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做到

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景观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第四节 加强土地生态整治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大力建设生态国土。全面加强农田生态设施建设，

增加农田生态服务功能。开展土地整治时，要切实加强对禁止开发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的保护，促进生态

安全屏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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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实施多功能土地综合整治 

围绕“美丽湛江”建设目标，谋划开展山水林田湖生态工程，统

筹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土地空间格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第一节 统一推进高标准农田与美丽乡村建设 

统筹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统一规划思路和目标，协

调各项规划指标，提高规划水平，在道路规划设计、灌排设施规划设

计、农田景观设计上进行衔接，统一推进高标准农田与美丽乡村建设。 

第二节 积极发挥多功能土地整治 

推进以“山、水、林、田、湖、草”为核心的国土空间整治，保

障农业和生态发展空间，体现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发展要求，考虑土地

生态修复与重构，将土地整治与艺术、体育、乡建、自然教育、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进行跨界融合，大力提升土地整治在食物和能源生产、

景观塑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安全和休闲游憩等方面的多功能性，

为土地整治工作注入了新活力 

第三节 实施生态型土地整治 

贯彻生态型土地整治理念，构建生态土地整治模式，有针对性地

实施生态型土地整治, 全面实施绿色化整治，重点考虑整治工程与生

态环境的协调性，遏制因人为干扰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科学实施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现生产高效、生活宜居、生态美

好的目标。在农用地整治中注重植被保护、生态恢复重建与生态廊道

建设。有选择地实施“旱改水”工程项目，增强耕地的涵养功能和生

态复合利用功能。在建设用地整治中要注意以建设促“保护”，建设

城市、城乡结合部、村庄一体化的绿色网络体系，优化土地利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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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质量绿色空间。提升郊野地区生态空间功能，使自然风貌、传

统文化、绿色产业得到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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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土地整治重点区域与重点项目 

第一节 土地整治重点区域 

全市土地整治重点区域，主要包括农用地整理重点区域、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和土地综合整

治重点区。具体情况为： 

一、 农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 

在落实《广东省“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划定的湛江市农用地

整治重点区域的基础上，以各镇（街）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评价综合

评价得分为依据，结合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高标建设基础条件

的相对优越性，在尽量避免打破镇级行政界限的情况下，将高标准农

田综合评价得分较高的镇（街）确定为重点区域。高标准农田重点建

设区域主要包括遂溪县、徐闻县、廉江市、雷州市和吴川市，建设规

模为 100777.94公顷。 

专栏 2 湛江市高标准农田整理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遂溪县 北坡镇、城月镇、界炮镇、岭北镇、杨柑镇、洋青镇 

徐闻县 曲界镇、下桥镇 

廉江市 良垌镇、青平镇 

雷州市 北和镇、客路镇、雷高镇、龙门镇、调风镇、英利镇 

吴川市 黄坡镇 

（二）垦造水田重点区域 

根据垦造水田潜力评价结果，结合遥感影像，将有着较高垦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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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潜力等级和耕地质量等别提升潜力等级并且耕地分布较为集中的

区域划定为重点区域，该区域分布在徐闻县、廉江市、雷州市，建设

规模为 11178.21公顷。 

专栏 3 湛江市垦造水田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徐闻县 龙塘镇 

廉江市 横山镇、良垌镇、青平镇 

雷州市 纪家镇、客路镇 

 

二、 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一）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根据《广东省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各

县（市、区）均有农村居民点整理。重点区域划定主要考虑如下几个

方面：（1）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较大；（2）农村居民点分布零乱、

分散；（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群众基础好；（4）城镇建设用

地指标比较紧张，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不合理；（5）生态搬迁村庄集

中地区。 

综合考虑以上几点，在尽量避免打破镇级行政界线的情况下，确

定湛江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分布于廉江市及吴川市，该区域

整治规模为 902.73公顷。 

 

专栏 4 湛江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30 

专栏 4 湛江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廉江市 长山镇、石角镇 

吴川市 长岐镇 

 

（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域 

湛江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主要是“三旧”改造中的“旧城

镇”、“旧厂房”改造，规划期内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域划

定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城镇化水平高；（2）城镇集约节约

利用空间大；（3）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比较紧张，城镇空间布局不合

理；（4）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土地市场基础好。 

综合考虑以上几点，在尽量避免打破镇级行政界线的情况下，确

定湛江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域，主要包括赤坎区、霞山区、

麻章区，开发规模为 980.24公顷。 

专栏 5 湛江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赤坎区 南桥街道办 

霞山区 上乐华街道办 

麻章区 麻章镇 

 

三、土地综合整治重点区域 

在各类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如同一镇（街）出现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整治类型，将其确定为土地综合整治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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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湛江市土地综合整治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廉江市 石城镇、营仔镇 

第二节 土地整治重点项目 

 全市土地整治重点项目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项目、垦造水

田重点项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项目、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

项目和土地综合整治重点项目。具体情况为：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项目 10个，共计 22533.64公顷，

分布在遂溪县北坡镇、界炮镇、岭北镇、洋青镇，雷州市北和镇、客

路镇、雷高镇、龙门镇、调风镇、英利镇。 

二、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垦造水田项目 5个，共计 2540.14公顷，分布在廉江

市横山镇，雷州市纪家镇、客路镇，吴川市吴阳镇，徐闻县龙塘镇。 

三、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项目 2个，共计 12.00公顷，

分布在廉江市石颈镇、塘蓬镇。 

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8 个，共计 232.64 公

顷，分布在赤坎区北桥街道、南桥街道，霞山区东新街道、建设街道、

乐华街道、上乐华街道、新兴街道，麻章区麻章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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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综合整治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土地综合整治重点项目 6 个，共计 302.03 公顷，分

布在麻章区湖光镇、遂溪县遂城镇、徐闻县南山镇、廉江市横山镇、

雷州市覃斗镇、吴川市覃巴镇。 

第九章 土地整治资金与效益评价 

第一节 资金需求 

规划期内，湛江市土地整治总规模为 135111.55公顷，至少需投

资约 391.80 亿元，具体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规模为 127713.33

公顷，即至少需投资约 49.81亿元；垦造水田规模 4124.87公顷，需

投资约 37.12亿元；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2146.67公顷，需投资约

7.51亿元；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240公顷，需投资 0.72亿元；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 886.67公顷，需投资约 296.63亿元。 

第二节 资金筹措 

根据国家及湛江市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税费征收使用规

定，土地整治资金来源渠道除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出

让纯收入、土地复垦费等外，还有省政府及各级政府土地开发基金、

农发基金、企业和个人投资、农民投劳，以及银行贷款等。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规划期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主要以省级补助资金为主。 

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资金 

规划期间，全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资金投入以社会资金为主，

通过吸引社会资金，以市场化途径解决资金来源。城镇低效用地再开

发所需资金量极大，资金存在较大缺口，需要积极推进直接利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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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机制建设，吸引并合理引导社会资金进行土地整治。 

三、土地复垦资金 

对于生产建设损毁土地复垦资金，依据《土地复垦条例》相关规

定，遵循“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由生产建设单位自行复垦或者

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来解决；由于历史原因无法确定土地复垦义务人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复垦，或者按照“谁投资，谁受益”

的原则，吸引社会投资进行复垦。 

四、补充开发耕地资金 

根据国土资源部《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规定，建设用地项目

必须落实补充耕地资金、实行项目挂钩并完成补充耕地任务。对于补

充耕地资金落实要求，如果是单独选址建设用地项目，补充耕地责任

单位自行补充耕地的，其补充耕地费用列入项目工程预算。 

第三节 预期效益 

一、经济效益 

规划期内，湛江市建设高标准农田 191.57 万亩，经整治后种植

水稻每亩可增加产量 130 公斤，总增加产量约为 2.49 亿公斤。结合

最新农产品价格，按照粮食价格约为 5.00元/公斤计算，预计新增农

业产值 124520.5万元。 

通过补充耕地 2146.67公顷。按湛江市稻谷平均产出水平亩产水

稻 354公斤，水稻市场售价 5.00元/公斤计算，每亩可收入 1770.00

元，扣除人工、机械、农药、施用作物肥料等必需成本 700.00 元/

亩，每亩可净收益 1070.00 元，可测得全市每年新增耕地净收益为

3445.41万元。 

经整治的农用地（含高标准农田和新增耕地）年净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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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65.91万元，农用地整治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两项投资共计

573200 万元，计算出其静态投资收益率达到 22.32%，静态回收期约

为 5年。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提高建设用地的规模效益。规划期内，

通过“三旧”改造可盘活 886.67 公顷存量建设用地，有力的缓解了

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形势。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推进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按目前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区平均投资 2 万元/亩计，需

投资 0.72 亿元，虽然建设用地整理成本较高，但是建新区土地出让

获得的收益远大于 2 万元/亩的整理成本，将会多出一部分资金用于

项目区外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配套设施建设。 

二、社会效益 

（一）增加耕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力效果 

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可以对项目区内现有其他未利用地、采矿用

地、废弃道路以及现有耕地中的农田水利用地、农村道路等的整理，

项目区内未利用土地得到利用，田间道路和农田水利用地得到重新规

划，大大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提高了粮食自给率，并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目前紧张的人地矛盾，提高了农田标准，对保持湛江市的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耕地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耕地产出率增加 

通过土地平整，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种植农田防护林，项目区内

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再结合施用有机肥、种植作物逐步秸秆还田等生

物措施，从而提高了耕地质量，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粮食单产大

大增加，从而稳定农业产能，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三）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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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整治，使得土地级差收益能力增强，一方面增加了农民

的土地收益，另一方面小块土地并到大块土地，使土地利用条件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生产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农民有更多自由去从事其

它方面的活动，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整治还能够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

件，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农民居住条件也会发生根本变化。 

（四）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通过土地整治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和“三旧”改造等相关项目，

大大拉动了城市的投资与消费，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与效益，消

除城市中的发展痼疾与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保障

体系惠及“城中村民”。“三旧”改造项目的实施，不仅是对城市规

划与功能布局的重新修正，且使得城市竞争力明显提升，原先因破旧、

环境脏乱、治安不佳、城市功能不彰等存在的价格“洼地”也将被消

除。 

三、生态效益 

（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土地整治后可以形成农田成平、路渠配套、排水畅通、绿化成网

的农田结构，能明显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生物量，提高光能利

用率，实现了路相通、渠相连、林成网，有利于净化空气，降低地表

径流，既美化了环境，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二）提高农用地生产力 

农用地的整治通过土地平整、改良土壤结构等措施，可以增加农

地有机质含量，提高农地保水保肥能力，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力，实

现项目区旱涝保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实现农业生产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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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生态农业 

通过对田、水、路、林、村等进行综合整治，土地质量得到了提

高，改善了农作物生产环境，使土地资源得到了更好的、更合理的利

用，实现了农业生产良性循环。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人文、自然景

观和生态环境，有利于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减少了“三废”污染对生

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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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强化规划实施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管理，明确各部门职责 

以湛江市人民政府为领导，国土、建设、规划、农业、财政、水

务、交通等相关部门参加，成立土地整治工作领导机构，加强对土地

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土地整治工作的范围、目标和任务，制定

具体的工作方案，将责任分解落实到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形成共同负

责、协调推进的格局。国土部门重点负责做好整治项目的立项申报、

实施监管、项目验收，组织指标交易，土地登记等工作；建设部门重

点负责建设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规划部门重点负责

规划设计审查工作；农业部门重点负责地力培肥与提升、指导现代农

业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调整等工作；财政部门重点负责市、

县（市、区）两级涉农资金的统筹安排和使用监管；水务部门重点负

责灌溉渠系等农田水利设施的规划设计审查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等

工作；交通部门重点负责农村道路的规划设计审查和工程质量监管等

工作。 

二、完善规划体系，严格执行规划 

县级人民政府应按照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的原则，组织编制和

实施本区域土地整治规划，形成全国、省、市、县四级土地整治规划

体系。依托国土资源监管系统，建设土地整治规划数据库，将土地整

治规划成果数据及时入库进行信息化管理，为规划有效实施提供依

据。土地整治项目立项审批必须依据土地整治规划，各类土地整治活

动必须符合土地整治规划。实行规划实施定期评估制度，对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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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价，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 

第二节 加强土地整治政策统筹 

一、做好政策资金整合 

政府要切实发挥规划统筹作用，加强政策整合，以推进土地综合

整治为目标，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等政策手段进行统筹整合，发挥政策组合的整体效应，整体推

进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加强资金整合，以土地整治为平台，以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土

地复垦费等资金为主体，有效推进涉农涉地资金统筹使用，发挥资金

综合效益。 

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 

按照“政府主动引导、社会积极参与、政策加以保障”的原则，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运营参与土地整治；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农业主体投资农用地整理；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城乡建设用地整理和土地复垦等，拓宽土地整

治投资渠道，加快土地整治工作。 

第三节 加强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机制 

一、加大土地整治宣传 

在全市范围内，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土地整治意义、目标任务、

建设内容、实施效果和政策法规等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土地整治的

认知水平，增强干部群众参与土地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积极推行信息公开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各种途径，将土地整治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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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情况、项目实施、竣工验收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广泛征

求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提高规划实施的公开透明程度，保

障土地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三、切实维护土地权益 

规范土地整治中的土地权属调整工作，做好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依法保障农民权益。探索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效

途径，完善农民利益保障和风险防范机制。 

第四节 加强土地整治机制探索创新 

一、完善土地整治激励机制 

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根据耕地保护面积，对耕地保护农

户给予经济补偿，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采取“以补代投、以补

促建”的方式，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自主开展土地整治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建立具体可操作的保障耕地质量平衡的奖励机制，提

高耕地质量保护动力；建立生态型土地整治的激励机制，加大资金支

持力度。 

二、探索土地整治市场化机制 

探索推进土地整治市场化，建立多元化的土地整治融资渠道，形

成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的土地整治资金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社会资本准入和退出机制，推进土地整治市场化运作；规范

土地整治市场服务，加强市场运作监管，保障土地整治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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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湛江市土地利用现状表（2015年） 

单位：公顷，%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 比例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 比例 

耕地 

小计 467592.11 35.26  

交通运

输用地 

小计 30304.03 2.28  

水田 190775.16 14.38  铁路用地 1349.11 0.10  

水浇地 12070.8 0.91  公路用地 9647.58 0.73  

旱地 264746.15 19.96  农村道路 17942.18 1.35  

园地 

小计 148701.44 11.21  机场用地 223.12 0.02  

果园 108690.32 8.20  港口码头用地 1139.1 0.09  

茶园 888.01 0.07  管道运输用地 2.94 0.00  

其它园地 39123.11 2.95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小计 208978.81 15.76  

林地 

小计 299137.72 22.56  河流水面 20624.24 1.56  

有林地 270618.38 20.40  湖泊水面 304.13 0.02  

灌木林地 1758.55 0.13  水库水面 23355.31 1.76  

其他林地 26760.79 2.02  坑塘水面 67281.72 5.07  

草地 

小计 11482.92 0.87  沿海滩涂 83239.25 6.28  

天然牧草地 4.07 0.00  内陆滩涂 3301.8 0.25  

人工牧草地 6.48 0.00  沟渠 8649.82 0.65  

其他草地 11472.37 0.87  水工建筑用地 2222.54 0.17  

城镇村

及工矿

用地 

小计 148699.06 11.21  

其他土

地 

小计 11362.61 0.86  

城市 15443.43 1.16  设施农用地 2620.66 0.20  

建制镇 27151.85 2.05  田坎 4221.99 0.32  

村庄 87532.44 6.60  盐碱地 941.62 0.07  

采矿用地 7095.24 0.53  沼泽地 216.32 0.02  

风景名胜及特

殊用地 
11476.1 0.87  

沙地 1201.35 0.09  

裸地 2160.67 0.16  

总计 1326258.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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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湛江市土地整治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  标 
规划目标 指标 

属性 公顷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127713.33 191.57 约束性 

垦造水田规模 4124.87 6.18 预期性 

兑现承诺改造水田规模 796.54 1.19 约束性 

新垦造水田规模 3328.33 4.99 预期性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总量 2146.67 3.22 约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240.00 0.36 预期性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 886.67 1.33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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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湛江市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分解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高标准农田整治规模 
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 

垦造水田任务 
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规模 

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规模 确保规模 力争规模 小计 
兑现承诺改造水

田任务 

新垦造水田 

任务 

湛江市 127713.35  179513.34  2146.67  4124.87 796.54  3328.34  240.00  886.67  

赤坎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1.74 

霞山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4.74 

坡头区 0.00 2666.67 0.00 60.97  60.97 0.00 4.77 118.44 

湛江市南三岛滨海旅

游示范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 0.00 

麻章区 0.00 0.00 0.00 98.83 88.83 10.00 3.79 110.69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0.00 0.00 0.00 150.23  150.23 0.00 4.38 28.18 

遂溪县 30006.67  44720.00  542.85 60.03  4.97 55.06 13.13 80.81 

徐闻县 22326.67  24773.33  300.69 1288.00  51.27 1236.73 41.07 66.26 

廉江市 24866.67  42246.67  512.79 441.58  141.58 300.00 114.19 96.15 

雷州市 43166.67  65106.67  790.34 1917.73  255.53 1662.2 0.00 39.66 

吴川市 7346.67  0.00 0.00 107.51  43.16 64.35 56.6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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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湛江市“十三五”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按年度分解表 

单位：万亩 

行政区  

2016 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合计 

确保 

规模 

力争 

规模 

确保 

规模 

力争 

规模 

确保 

规模 

力争 

规模 

确保 

规模 

力争 

规模 

确保 

规模 

力争 

规模 

确保 

规模 

力争 

规模 

赤坎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霞山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坡头区 0.00 0.30 0.00 2.05 0.00 0.56 0.00 0.55 0.00 0.54 0.00 4.00 

湛江市南三岛滨海旅

游示范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麻章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遂溪县 9.40 14.01 7.20 10.73 15.57 23.20 6.44 9.60 6.40 9.54 45.01 67.08 

徐闻县 10.35 11.48 7.00 7.77 9.11 10.11 4.00 4.44 3.03 3.36 33.49 37.16 

廉江市 7.58 12.88 7.53 12.79 12.39 21.05 5.24 8.90 4.56 7.75 37.30 63.37 

雷州市 12.75 19.23 11.60 17.50 18.70 28.20 10.70 16.14 11.00 16.59 64.75 97.66 

吴川市 4.32 0.00 0.80 0.00 1.20 0.00 2.60 0.00 2.10 0.00 11.02 0.00 

合计 44.4 57.9 34.13 50.84 56.97 83.12 28.98 39.63 27.09 37.78 191.57 2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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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湛江市土地整治潜力汇总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农用地整理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

发 

土地复垦

潜力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高标准农田

建设 
可补充耕

地面积 
垦造水田 整理规模 

可补充耕

地面积 
开发规模 

可补充耕

地面积 

赤坎区 321.42  0.96  0.00  77.48  0.13  1149.98  0.00  0.00  0.00  

霞山区 499.08  1.50  0.00  22.80  4.65  872.77  71.32  5.97  2.51  

坡头区 3120.89  9.36  759.23  451.76  27.07  467.72  0.23  257.08  111.01  

湛江市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区 597.12  1.79  0.00  169.84  42.65  86.98  0.00  172.41  72.41  

麻章区 4527.33  13.58  217.16  106.22  5.24  529.55  148.22  357.01  168.70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539.96  1.62  619.31  983.33  64.12  527.12  603.24  356.66  160.51  

遂溪县 49885.83  149.66  1913.15  709.72  208.11  219.64  0.00  575.54  465.00  

徐闻县 27632.26  82.90  2809.72  2077.51  641.47  178.56  138.06  2598.54  1599.09  

廉江市 47123.49  141.37  11787.40  5516.41  1673.41  508.02  370.59  444.18  402.23  

雷州市 72627.74  217.88  6913.20  15.72  4.48  187.29  314.29  4480.41  1702.22  

吴川市 14202.80  42.61  2662.34  2786.24  847.31  1.39  169.11  1948.96  840.92  

湛江市 221077.93  663.23  27681.53  12917.01  3518.64  4729.02  1815.06  11196.75  55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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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湛江市土地整治重点区域表 

单位：公顷 

整治类型 行政区域 镇(街道) 整治规模 

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 

遂溪县 北坡镇、城月镇、界炮镇、岭北镇、杨柑镇、洋青镇 25965.02  

徐闻县 曲界镇、下桥镇 14011.19  

廉江市 良垌镇、青平镇 11063.56  

雷州市 北和镇、客路镇、雷高镇、龙门镇、调风镇、英利镇 47394.73  

吴川市 黄坡镇 2343.40  

小计 100777.90  

垦造水田重点区域 

徐闻县 龙塘镇 1609.83  

廉江市 横山镇、良垌镇、青平镇 3238.34  

雷州市 纪家镇、客路镇 5064.88  

小计 9913.05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廉江市 长山镇、石角镇 499.85  

吴川市 长岐镇 300.66  

小计 800.51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域 

赤坎区 南桥街道 306.99  

霞山区 上乐华街道 209.15  

麻章区 麻章镇 4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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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类型 行政区域 镇(街道) 整治规模 

小计 980.25  

土地综合整治重点区域 

坡头区 官渡镇 50.00  

麻章区 湖光镇 100.00  

遂溪县 遂城镇 100.00  

徐闻县 南山镇 100.00  

雷州市 覃斗镇 100.00  

吴川市 覃巴镇 100.00  

小计 550.00  

合计 113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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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湛江市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年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投资规模 建设期限 

1 遂溪县北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3500.00  13650.00  2016-2018 

2 遂溪县界炮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1500.00  5850.00  2016-2018 

3 遂溪县岭北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2000.00  7800.00  2016-2018 

4 遂溪县洋青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4000.00  15600.00  2016-2018 

5 雷州市北和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536.03  2090.52  2016-2018 

6 雷州市客路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1602.35  6249.17  2016-2018 

7 雷州市雷高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1272.63  4963.26  2016-2018 

8 雷州市龙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2380.70  9284.73  2016-2018 

9 雷州市调风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2618.87  10213.59  2016-2018 

10 雷州市英利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用地整理 3676.80  14339.52  2016-2018 

小计 23087.38  90040.79  — 

1 廉江市横山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农用地整理 40.00  3600.00  2017-2020 

2 雷州市纪家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农用地整理 675.00  60750.00  2017-2020 

3 雷州市客路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农用地整理 591.00  53190.00  2017-2020 

4 吴川市吴阳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农用地整理 150.00  13500.00  2017-2020 

5 徐闻县龙塘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农用地整理 1000.00  90000.00  2017-2020 

小计 2456.00  221040.00  — 

1 廉江市石颈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6.00  180.00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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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投资规模 建设期限 

2 廉江市塘蓬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6.00  180.00  2017-2020 

小计 12.00  360.00  — 

1 赤坎区北桥街道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15.00  50181.75  2017-2020 

2 赤坎区南桥街道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9.00  30109.05  2017-2020 

3 霞山区东新街道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10.00  33454.50  2017-2020 

4 霞山区海头街道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15.00  50181.75  2017-2020 

5 霞山区乐华街道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0.40  1338.18  2017-2020 

6 霞山区上乐华街道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22.00  73599.90  2017-2020 

7 霞山区新兴街道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40.00  133818.00  2017-2020 

8 麻章区麻章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33.33  111503.85  2017-2020 

小计 168.73  484906.98  — 

1 坡头区官渡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土地综合整治 50.00  7500.00  2017-2020 

2 麻章区湖光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土地综合整治 100.00  15000.00  2017-2020 

3 遂溪县遂城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土地综合整治 100.00  15000.00  2017-2020 

4 徐闻县南山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土地综合整治 100.00  15000.00  2017-2020 

5 雷州市覃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土地综合整治 100.00  15000.00  2017-2020 

6 吴川市覃巴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土地综合整治 100.00  15000.00  2017-2020 

小计 550.00  82500.00  — 

合计 26274.11  87884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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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附图 1 湛江市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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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湛江市土地整治规划图 

 


